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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国计民生

的根本性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战略部署.为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特组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旨在从不同角度阐释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方向和重点.
本专题推出的三篇文章,分别围绕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多层次农业保险目标下的理论与实

践协同挑战以及“双碳”目标下的种养结合循环农业发展展开深入研究.这些选题不仅紧贴全会

精神,还聚焦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体现了学术界对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的积极响

应和深入思考.期待本专题的研究成果能够为广大读者带来新的启发和思考.
专题主持人:华中农业大学农业绿色低碳发展实验室主任、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何可教授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政策演化、现实挑战与施策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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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必然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对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工作逐步深化,取得显著进展.然而,当前仍面临迁入地、迁出地以及农业转移人口自身因

素的三重障碍,体现在迁入地财政和用地压力较大、落户政策与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意愿不匹配、农村“三权”退出

不畅、农业转移人口购房能力不足以及城市融入度较低等问题.针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现实困境,未来亟

需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稳定就业、发挥农村“三

权”退出的支撑作用以及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激励政策五个方面重点持续发力,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进程.

关键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户籍制度;农村“三权”退出

中图分类号:F３２３．６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Ｇ５２３０(２０２４)０６Ｇ０００３Ｇ１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Ｇ０９Ｇ２１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项目“中国农业农村渐进式改革的理论框架与行动逻辑”(７２１４１３０７)

作者简介:仇焕广(１９７６— ),男,山东青岛人,辽宁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

陈丹青(１９９９— ),女,浙江衢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生;

陈传波(１９７５— ),男,湖北宜昌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通讯

作者.

３



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在“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部分明确提出,“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

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之后,国务院

印发«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强调把推进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实施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指的是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的人口,在地理空间上实现从农村到城镇的

迁移后,本人及其随迁家属均能获得与城镇户籍居民同等的地位与权益,并逐步在经济、社会和文化

等多维度全面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１].我国正式文件中一般使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较少用

“农民工市民化”.这是因为前者包含的群体更多,后者则立足于市民化的主体和重点群体.随着工

业化和城镇化推进,一部分农业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来进入城市,尽管他们实现了职业身份从农民向

农民工的转变,但并没有实现市民身份的转换.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农业转移人口及其随迁家属无

法享受与城镇户籍人口同等的福利待遇[２].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坚持存量优先、带动增量”.２０２３年,

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６６．２％,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４８．３％,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相差约２．５亿

人,这是有待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口存量.若到２０３５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７５％,按照１４
亿人计算,则还有约１．２亿的增量农业转移人口,存量和增量合计３．７亿人.这３．７亿人的市民化工

作是当前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也是未来十多年中国最大的发展机遇和增长动力之一.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仅仅是将农村户口变成城镇户口,或实现人口空间分布的调整,其本质在

于平等地享受市民权利[３],是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身份的重塑和认同.具体而言,有以下六个方面的

标志性特征[１]:一是社会身份的转变,农业转移人口摆脱农民或农民工等制度性身份的歧视标签,真
正实现市民身份的转换;二是物质条件的改善,在收入、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等方面具备与城市居民

相当的经济条件;三是政治权利的平等,农业转移人口应拥有与城镇居民平等的政治权利;四是基本

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应向包括农业转移人口在内的常住人口全覆盖;五是综合素质

的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在市民化进程中逐步积累人力资本,提升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六是广泛的社

会认同,实现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维度的城市融入,完成主观上的市民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政策文件.作为新

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激发内需潜力、加速产业升级

等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力量.实施新一轮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行动有助于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发展

成果,促进共同富裕.其次,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释放内需潜力的有效途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

定居和稳定就业,能够有效激发内需潜力,促进消费,为经济增长注入活力.最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与产业升级.实施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将促进农业转移人口接

受更多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提升人力资本,从而推动城镇产业的优化升级.
实施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是在现有的发展基础上,进一步加快市民化进程并提升其

质量,是今后一段时期内需要重点推进的工作.那么,当前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度如何? 取

得了哪些成果? 面临什么样的现实挑战? 实施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的重点应该放在哪

里?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首先梳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政策演化和发展成效,分析当前面临

的现实挑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的施策重点,以期为加快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提供政策建议.

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演化与发展成效

国家允许农村人口进城定居并市民化的政策始于１９８４年.当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肯定了农村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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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对城乡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并做出“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的
决定,成为打破二元户籍制度的突破口.以党的十八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性事件节点,我国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历程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的阶段:第一阶段(１９８４—２０１１年),政策引导农业剩

余劳动力有序转移,农业转移人口数量急剧增长;第二阶段(２０１２—２０２３年),政策高度重视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工作,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取得显著成效;第三阶段(自２０２４年起),在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指引下,实施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
(一)引导农业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阶段(１９８４—２０１１年)

１９８４年以后,政策逐渐放松了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限制,引导农村人口有序向城镇流动.
在这一时期,农业转移人口普遍被称为“农民工”或“进城务工农民”,这是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一种制度

性身份[４].尽管他们完成了“空间市民化”和“职业市民化”,但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仍然无法享受与

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

１．缓慢放开农村劳动力转移(１９８４—１９９１年).１９８４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为农业人口进城落户开

创了条件.同年１０月,«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发布,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集镇

落户.此后,农村劳动力转移逐步放开,从而引发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民工潮”.然而,大量农民

工涌入城市给当地交通、就业带来了巨大压力,中央政府及各部门陆续出台政策,严格控制农民工进

城速度.这一时期,城镇人口占比从１９８４年的２３．０１％上升到１９９１年的２６．９４％,年均增长０．５６个

百分点.

２．农民工数量快速增长(１９９２—２０００年).１９９２年,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加速期,工业化快速推

进.１９９３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提出“鼓励和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这

一政策导向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连,城镇产业亟需大量劳动力.因此,国家逐步放宽了

针对农民工城乡流动、非农就业等方面的制度管控,转变为规范引导其合理、有序、就近流动,并支持

他们在城镇落户.这一转变极大推动了城镇化进程,使得城镇人口占比从１９９２年的２７．４６％提升至

２０００年的３６．２２％,年均增长１．１０个百分点.

３．构建新型城乡关系(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２００１年,我国开始实施第十个五年计划,明确提出“改
革城镇户籍制度,形成城乡人口有序流动的机制”.党的十六大后,我国进入城乡统筹发展阶段,相继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旨在消除对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不合理障碍.在政策的积极推动下,我国农

业劳动力转移人数显著增加.２０１１年,城镇人口首次超越农村人口,城镇化率达到５１．８３％,农民工

人数达２５２７８万,十年间城镇人口占比年均增加１．４２个百分点,我国城乡人口结构开始发生历史性

转变.
(二)加快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阶段(２０１２—２０２３年)
以党的十八大召开为标志事件,我国开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进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入

新的阶段.２０１２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２０１４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继续强调“加快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市民化工作被摆在突出位置.在此阶段,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取得显著成效,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２０１２年的５３．１％提高至２０２３年的６６．２％,城镇常住人

口达到９．３３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和质量均大幅提升.

１．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阶段性目标达成.２０１３年,中央召开第一次城镇化工作会议,会议提

出城镇化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解决落户问题.２０１４年,«国家新

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正式印发,提出了到２０２０年实现城镇化的发展目标,即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达到６０％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４５％左右,１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

城镇落户.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取得了重大进展.公安部数据显示,该阶段我国共有１．２亿

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平稳有序进城落户,市民化的阶段性目标已经达成.２０２０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达到６３．９％,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４５．４％,比２０１４年分别提高了８．１和８．３个百分点(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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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超额完成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设定的目标.另据公安部统计,２０２１—

２０２３年,另有超过４０００万农业转移人口实现了城镇落户.

图１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数据来源: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中国人口年鉴».

　　２．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有所提升.随着城镇化率的稳步攀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从

注重速度阶段,迈向强调质量阶段.在此期间,中央政府不断强化顶层设计,采取激励措施推动农业

转移人口落户,并积极保障暂未落户常住人口的社会福利.国家发展改革委在«２０２２年新型城镇化

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中明确指出“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入

“身份市民化”和“权益市民化”阶段.

２０１４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挂钩机制”.从２０１６年开始,中央财政连续每年下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资金,累计已

下达２８００亿元,并要求地方财政优先将资金分配给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较多的地区,以增强各地

落实市民化政策的资金保障能力.同时,«居住证暂行条例»的实施成为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
通过居住证,暂时无法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能够享受与户籍人口基本相同的公共服务.“十三五”时
期,全国累计发放居住证超过１亿张,依托居住证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初步建立.

此外,农业转移人口的子女教育、住房、就业支持等领域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子女教育方面,随
迁子女的教育权益得到有效保障.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２０２３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２０２３年进

城农民工３~５岁随迁儿童的入园率达到９０．９％,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儿童在校率达９９．７％.住房方面,
我国持续优化住房保障政策,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２０２３年进城农民工人

均居住面积为２４平方米,较上年提高１．４平方米.就业支持方面,国家实施了多项举措促进农业转移人

口技能提升.根据«２０２３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２３年全国开展农民工补贴性

职业技能培训６４３万人次.社会保障方面,基本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的全国统筹步伐加快.据国家医

保局统计,２０２３年全国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突破５０万家,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达１．３亿人次.
(三)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阶段(２０２４年至今)

２０２４年,随着“实施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被正式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进程迈入新的阶段.２０２４年７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７
月３１日,国务院印发«行动计划»,要求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实施

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加快融入城市.
近年来,国家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的要求逐步深化.２０１２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明

确提出“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随后,２０１４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加快推动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２０２４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这一

系列纲领性文件的表述反映了党中央对市民化工作的持续重视.同时,为全面贯彻落实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政策,国家陆续出台了多项具体的实施方案,确保市民化工作稳步推进.２０１４年,国务

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２０２２年,«“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出台;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后,国务院印发了«行动计划»,围绕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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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促进稳定就业、保障随迁子女受教育权利、完善多元化住房保障体系和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六

个方面,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进一步明确了未来五年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的工作方针.
与此前的实施方案相比,«行动计划»对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见表

１),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落户限制更少,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各地区因

地制宜制定落户办法;二是公共服务更便利,按照常住人口规模优化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布局,推动相

关公共服务随人走;三是就业机会更丰富,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劳动技能水平提升,就业服务向常住人

口全覆盖;四是教育供给更充足,持续提高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的就读比例,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
五是社保体系更健全,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扩大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障覆盖面;六是

住房保障更多元,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逐步使租购住房群体享有同等公共服务权利.这些特征标志

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的不断适应与完善,为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提

供了更为清晰的工作方向.
此外,«行动计划»要求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继续坚持以人为本,强调市民化的重点对

象为“进城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并要求促进“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这意味着市民化的重

点群体从农业转移人口个人延伸到了整个家庭.以家庭为单位解决定居问题,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的关键[２][５].解决随迁家属的落户问题并提供人文关怀,不仅有利于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定

居,更是提升其社会融入度的关键一环[６].此外,«行动计划»还指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

化建设,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
　表１ 新型城镇化相关政策文件具体表述对比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

«“十四五”新型城镇化
实施方案»

«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
战略五年行动计划»

发布时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２２年 ２０２４年

文件表述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实施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

重点人群 以农业转移人口为重点 存量优先、带动增量 以进城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为重点

落户限制

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
有序放开城区人口５０万至１００万的
城市落 户 限 制,合 理 放 开 城 区 人 口

１００万至３００万的大城市落户限制,
合理确定城区人口３００万至５００万的
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城区人口

５００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３００万以下的
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
口３００万至５００万的I型大城市落户
条件,完善城区常住人口５００万以上
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

全面落实城区常住人口３００万以下城
市取消落户限制要求,全面放宽城区常
住人口３００万至５００万城市落户条件,
完善城区常住人口５００万以上超大特
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鼓励取消年度落
户名额限制

公共服务
积极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由主要对
本地户籍人口提供向对常住人口提供
转变

完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 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就业支持 完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
持续大规模开展面向新生代农民工等
的职业技能培训

完善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

子女教育
合理规划学校布局,科学核定教师编
制,足额拨付教育经费

根据人口流动实际调整人口流入流出
地区教师编制定额,加大人口集中流
入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位供给

建立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
育服务供给机制

住房保障
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保
障体系

完善住房保障基础性制度和支持政策
鼓励有条件的城市逐步将稳定就业生
活的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城市住房保障
政策范围

社会保障
依法将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允许灵活就业农民工参加当地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逐步放开放宽居民在常住地或就业地
参加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

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

居住证　 探索实施电子居住证改革 推进居住证与身份证功能衔接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７



三、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现实挑战

自２０１４年以来,我国已有约１．５亿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城镇落户,市民化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

成果.然而,对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的目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的差距却未能如期缩小.这一差距仅从２０１３年的１８．６个百分点下降至２０２０年的１８．５个百

分点,距离缩小２个百分点的目标相差甚远.尽管目前已经实现了１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

住人口在城镇落户的任务,但农村户籍人口落户城镇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城乡属性调整,存量农业转移

人口落户所占比例较低[５].
当前,市民化工作面临一系列现实挑战,主要体现在农业转移人口的迁入地、迁出地以及其自身

因素三个方面:首先,迁入地的主要困难表现为市民化过程中资金短缺和用地紧张,以及落户政策与

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意愿不匹配;其次,在迁出地方面,农村“三权”自愿有偿退出机制运行不畅,难以为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供必要的支持;最后,农业转移人口自身面临客观和主观的双重障碍,客观上

购房能力不足,主观上城市融入度较低.
(一)迁入地财政和用地压力较大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困境看似是城乡矛盾和户籍问题,实乃区域协调和财税问题.高昂的公

共支出成本是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主要障碍.尽管中央财政设立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奖励资金,但与地方政府实际需要承担的成本相比,资金缺口依然较大.以２０１９年为例,中央财政

向落户人数最多的省份拨付了２５．８２亿元奖励资金,新增落户人口的人均奖励资金仅为１１００多

元[７].然而,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测算,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成本约为８万元,其他学

者的测算数据在１０万元左右[８].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包含义务教育、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住房成本和城市管理等费用.

其中,义务教育成本占最主要的部分[９].吸引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的主要拉力之一是子女教育,然
而,当前城市的教育资源仍主要按户籍人口配置,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面临经费、师资和用地的多重困

境.尽管自２０１６年起随迁子女教育经费开始实行“钱随人走”的政策,但实际上只涵盖了生均公用经

费的基准定额,而生均一般公共预算中的教育事业费、基建费用及教育附加费并未纳入其中.义务教

育经费的主要支出是师资薪酬,仍由地方政府负担,对其造成了较大的财政压力.此外,在落实随迁

子女义务教育政策“主要依托公办学校”的过程中,一些地区以关停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为代价,导致

大量随迁子女不得不返回原户籍所在地接受教育.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还面临较大的用地困难.对于人口流入较多的大城市,城市用地需求急剧

增加,土地供给却十分有限,土地资源的稀缺性进一步推高了用地成本,加剧了迁入地的用地供需矛

盾.“人地”挂钩政策的初衷,是根据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规模合理配置土地要素,以促进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该政策与土地利用管理目标之间的融合并不顺畅.政府在制定土

地利用计划时,需要权衡多重因素,往往导致“地随人走”难以实现,这也降低了迁入地接纳农业转移

人口落户的积极性[１０].尽管与城镇化相关的多项政策文件都明确要求落实“人地”挂钩政策,但与土

地管理相关的具体规定并未将其纳入考虑范围.以«自然资源部关于２０２２年土地利用计划管理的通

知»为例,其建设用地指标的分配主要还是基于“土地要素跟随项目走”的原则,并未将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的数量指标纳入考虑范围.在重点保障的项目清单中,也并未涵盖农业转移人口的保障性住

房项目和随迁子女义务教育校舍.
(二)落户政策与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意愿不匹配

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困境在于,当前的落户政策与农业转移人口的落户意愿不匹配.尽管城区

常住人口少于３００万的城市已全面取消了落户限制,但由于这些地区产业基础相对薄弱、公共资源相

对匮乏,对人口落户的吸引力有限,农业转移人口流入数量较少.城镇户籍供需的核心矛盾,主要集

中在那些落户限制更为严格的大城市.这些城市因其户籍“含金量”较高,是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要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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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地.根据２０２０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一线城市深圳、广州的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高达

７５．９８％和５０．２２％.然而,这些大城市的落户名额却十分稀缺,落户门槛依然较高.
常住人口超过５００万的大城市采取积分落户政策.尽管这些城市具有强烈的落户吸引力,但

由于其设置的落户积分标准严格,且有额外的附加条件,导致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达到落户

要求[１１].部分大城市将积分落户政策与人才引进策略挂钩,在积分设定上明显倾向于择优落户.
积分设定偏重学历、职称、年龄等指标,高学历、高技能人才较易落户,而合法稳定居所、就业年

限、社保缴纳年限等指标的权重较低,使普通劳动者面临更多的隐性限制.高标准的积分落户

实质上已转变为人才引进政策,对于大多数农业转移人口而言,达到这些城市的落户标准仍然

十分困难.
(三)农村“三权”退出不畅

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在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其初衷是为了促

进农民“敢进城”,消除他们在城市落户的后顾之忧,提升落户意愿.然而,近年来随着土地价值的不

断攀升以及国家各项土地补贴政策的实施,农民从土地上获得的收益显著增加.加之农民对于征地

拆迁潜在利益的预期,使得农村户籍的吸引力日益增强,农民进城落户的意愿反而下降.
目前,农业农村部在部分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和宅基地改革试点市县启动了农村“三权”自愿有

偿退出试点.各试点地区尝试通过“三权”退出,推动土地资产整合和综合开发,期望将土地资产的增

值收益用于缓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然而,从试点的实际进展来看,农村“三权”自愿有偿退

出机制运行并不顺畅[１０].其核心障碍在于退出资产的盘活利用与变现难度大,补偿资金筹集困难,
大多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难以承担高昂的退出补偿费用.同时,地块分散导致规模化效应难以形成,
极大限制了土地资产的流动性和增值潜力.因此,从当前的试点情况来看,农村“三权”退出机制难以

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供足够的支撑.
此外,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户进城落

户的条件,许多地区对农村“三权”退出或“土地换社保”的做法仍持谨慎态度,不敢采取此类措施.
(四)农业转移人口的购房能力不足

拥有住房是传统观念中安居乐业的必要条件,因此也是农业转移人口能否在城市定居的关键.
对于农业转移人口来说,住房是进城落户时最大的消费支出,但他们往往难以负担城市地区高昂的房

价.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２０２３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２０２３年外出农民工的月均收入为５４４１
元.由于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技能水平普遍偏低,就业岗位多为短期或临时性,工作不稳定,劳动合

同签订率不高,社保参保率低、中断率高,他们往往缺乏在城市购房的能力.而一些地区的落户政策

将购房作为前提条件,例如购房才能落户,不允许租赁房屋办理落户,或租赁住房只能登记为集体户

等.此外,公租房保障被视为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主要政策路径,但多数城市的公租房并未覆盖农

业转移人口.根据２０２０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全国总工会在１４个省４６个城市进行的一项调查,仅

１１％的受访农民工居住在公租房中,申请保障性住房的农民工中,只有１．６％申请成功[１２].从客观

上看,农业转移人口购房能力不足是市民化整体进度缓慢的重要原因.
(五)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度较低

国家统计局历年开展的农民工监测调查反映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情况.尽管各项指标呈

现逐年递增趋势,但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度仍然较低,且提升缓慢.如图２所示,在主观身份认

同方面,２０２３年有４７．３％的农业转移人口认为自己是居住地的“本地人”.尽管这一比例自２０１７年

以来有所上升,但目前仍有超过半数以上的农业转移人口没有实现市民身份的自我认同,农业转移人

口的主观市民化程度仍然较低.在社区活动参与方面,也仅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表现出

较高的社区融入度.此外,近年来已就业的进城农民工中,加入工会的比例未超过２０％,表明大多数

农民工未能享受到工会提供的劳动权益保护.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加快融入城市是提升市民化质量的

最终目标,若农业转移人口无法融入城市,可能导致“逆市民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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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情况

数据来源:历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２０２３年没有报告加入工会组织的进城农民工占比数据.

四、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的施策重点

针对当前市民化进程中面临的困境和挑战,未来亟需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健全常住地提供

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稳定就业、发挥农村“三权”退出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的支撑作用以及完善国家和区域层面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和土地激励政策.具体而言,有如

下五个方面的施策重点.
(一)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实施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必须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归根结底在于消除基于户

籍制度的权益供给差别.一是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针对城区常住人口３００万以

下的城市,应全面落实取消落户限制要求;针对３００万至５００万人的城市,应全面放宽落户条件;针对

５００万人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应完善积分落户政策.二是因地制宜设计具体落户办法.各地在制

定落户政策时应精简积分落户项目条款,降低学历、职称等人才指标的权重,提高社保缴纳年限、居住

年限等稳定就业和居住指标的权重,促使稳定就业且有落户意愿的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平等的落户机

会.将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作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点目标人群,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实现举家

落户.三是加强户籍管理,建立健全全国公开统一的户籍管理政务服务平台,维护户籍的一元性,防
止出现新的二元或多元户籍.

(二)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应把握人口流动的客观规律,确保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地区人口结构变

化相协调,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由常住地供给、覆盖全部常住人口.第一,保障随迁子女在迁入地的受

教育权利.根据农业转移人口流动的区域分布特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动态调整义务教育学校生均

公用经费基准定额,扩大中央财政对农业转移人口主要迁入地的教育转移支付,增加中小学教师编

制,保障随迁子女就读学校的教育质量、师资水平和教学条件.第二,多渠道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住

房保障工作.将稳定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城市住房保障政策体系,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以保

障性租赁住房为抓手,培育完善住房租赁市场,通过多元化渠道和市场化手段,满足农业转移人口及

其随迁家属的住房需求.第三,扩大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障覆盖面.取消在就业地、居住地参与社会

保险的户籍限制,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保参保率.加快基本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促进异

地就医费用直接结算,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第四,推进居住证制度改革.简化居住证申领办理

流程,建立电子居住证制度,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平台,促进居住证与身份证功能相衔接.
(三)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稳定就业

稳定就业是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安身立命的基础,是市民化的核心要素和关键前提.提升就业

能力有助于拓宽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渠道,是推动其市民化和社会融入的重要途径.一是要加强农

业转移人口的职业技能培训.扩大针对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技能培训覆盖率,由企业和职业院校作

为培训主体,建立由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农业转移人口职业培训体系.重点面向新生代农民工,推

０１



动职业院校向农业转移人口扩大招生规模,从根本上提升其人力资本水平.完善职业技能认定机制,
提升高技能农民工的人才待遇,推动将职业等级纳入积分落户指标体系.二是要加强农业转移人口

的劳动权益保障.消除户籍制度对就业选择的限制,确保农业转移人口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就业

机会和待遇.重点关注农业转移人口劳动时长、工作环境、劳务合同签订等问题,积极引导农业转移

人口参加工会组织,发挥工会、妇联等群团组织对农民工劳动权益的保障作用.为农业转移人口及其

随迁家属提供劳动权益保护服务和人文关怀,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中的身份认同与社会融入.
(四)发挥农村“三权”退出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支撑作用

实施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应在保障进城农民土地权益的前提下,完善农村“三权”自
愿有偿退出机制,强化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资金和用地支持.按照集体收益分配权、土地承包经

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的顺序,逐步引导“三权”退出,统筹推进农村改革.首先,对于集体收益分配权,
加大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力度,促使分配权变成股权,通过“权随人走”促进“三权”退
出.其次,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建立健全承包地退出补偿机制,确定合理的补偿标准,设立退出周转

资金池,畅通土地要素的城乡双向流动.第三,对于宅基地使用权,鼓励试点地区探索农业转移人口

自愿以宅基地退出置换城镇住房、换取更高保障水平的社会保险以及货币化置换等多种模式.此外,
“三权”退出过程应合理确定范围,设置必要的防火墙,守牢安全发展底线.重点解决农村退出资产的

管理与开发,完善承包地、宅基地退出后的土地收储整理制度,搭建农村“三权”市场化交易平台.
(五)完善国家和区域层面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和土地激励政策

进一步推动转移支付、要素配置等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挂钩,以“人钱”和“人地”挂钩机制

激励地方政府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一方面,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政策.
扩大中央财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资金的总体规模,缓解地方用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

压力.以农业转移人口成功落户数或居住证发放数为依据,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向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数量更多的地区倾斜,从而激发城市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建立健全新增

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及用地计划的制定过程中,
应统筹考虑进城落户人口数量与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需求,合理调控年度建设用地总量,促进“人地挂

钩、以人定地”.

五、小结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摆在突出位置.政策层面

持续强化对市民化工作的激励措施,提升就业、住房、社保和子女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农业

转移人口逐步从“空间市民化”“职业市民化”向“身份市民化”“权益市民化”转变.当前,我国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工作取得显著进展,新型城镇化水平和质量均大幅提升.然而,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的差距未能如期缩小,农村户籍人口落户城镇主要通过城乡属性调整,存量农业转移人口落户

比例较低.由于迁入地的财政和用地压力较大、落户政策与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意愿不匹配、农村“三
权”自愿有偿退出机制运行不畅以及农业转移人口的客观能力与主观融入度不足,当前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进度仍然不及预期.
到２０３５年,我国需完成存量加增量合计约３．７亿人的市民化.针对当前面临的现实困境,为了

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未来亟需从如下方面持续发力:第一,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

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因地制宜设计具体的落户办法;第二,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

服务制度,保障随迁子女在迁入地的受教育权利,多渠道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住房保障工作,扩大农

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障覆盖面;第三,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稳定就业,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技

能水平,加强其劳动权益保障;第四,发挥农村“三权”退出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支撑作用,在保障

进城农民土地权益的前提下,完善农村“三权”自愿有偿退出机制;第五,完善国家和区域层面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和土地激励政策,以“人钱”和“人地”挂钩机制激励地方政府吸纳农业转移人口

１１



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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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itizenizationofAgriculturalTransfer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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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citizenizationofagriculturaltransferpopulationisanecessarychoiceforadvancing
newurbanizationandpromotingintegratedurbanＧruraldevelopment．Sincethe１８thNationalConＧ
gress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therequirementforthecitizenizationofagricultural
transferpopulationhasgraduallydeepened,andsignificantprogresshasbeenmadetothecitizenizaＧ
tionprocess．However,thecurrentcitizenizationofagriculturaltransferpopulationinChinastill
facestripleobstaclesintermsofthedestinationareas,theoriginareas,andtheagriculturaltransfer
populationsthemselves．These obstacles manifestin significantfiscalandland pressurein
destinationareas,mismatchesbetweensettlementpoliciesandthehukouＧregistrationwillingnessof
agriculturaltransferpopulations,difficultiesinthewithdrawalofrural＂ThreeRights＂,limited
housingaffordability,andlowlevelsofurbanintegration．Toaddressthesechallengeswithrespect
toagriculturaltransferpopulations,futureeffortsmustfocusonfivekeyareas,includingdeepening
hukouＧregistrationreform,improvingthesystemforprovidingbasicpublicservicesattheplaceof
residence,promotingstableemploymentofagriculturaltransferpopulationsinurbanareas,leveraＧ
gingthesupportiveroleofrural＂ThreeRights＂withdrawal,andenhancingincentivepoliciesfor
thecitizenizationofagriculturaltransferpopulations．Theseeffortsareexpectedtoacceleratethe
citizenizationprocessofagriculturaltransferpopulation．
Keywords:AgriculturalTransferPopulation;Citizenization;HukouSystem;Rural＂ThreeRights＂WithＧ
draw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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